
3.8 土地增值税申报

3.8.1—085 土地增值税预征申报

【事项名称】

土地增值税预征申报

【申请条件】

纳税人在项目全部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由于涉及成本确定或

其他原因，而无法据以计算土地增值税的，按照各省税务机关规定的纳税期限，

填报《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预征适用）》，

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从事房地产开发的

纳税人预征适用）》
2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

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4.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5.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信

用评价结果，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6.房地产所在地，是指房地产的坐落地。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坐落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地区的，应按房地产所在地分别申报纳税。

7.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申报纳税。纳税

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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